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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
春阳人民法庭审理了一起人身保险
合同纠纷案件。

2022年，王某在某保险公司投
保了《多倍保障重大疾病保险（A1
款）》和《附加轻症豁免保费疾病保
险》，双方订立了保险合同，被保险
人为王某。

2023年，王某因颈部不适到医
院就诊，被诊断为甲状腺恶性肿
瘤。王某依合同约定，要求保险公
司支付保险金，而保险公司以王某
签订保险合同时未如实告知其患有
关联性疾病，且未告知其在多家保
险公司投保重疾险并获赔为由作出

“不予给付重疾保险金、不予豁免保
险费、解除合同不退费”的理赔决
定。王某遂向九台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请求判令某保险公司立即支付
保险金额40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
焦点为某保险公司解除案涉保险合
同、拒绝理赔的理由是否成立。

在王某提出理赔申请后，某保
险公司以“故意不如实告知”为由，
告知王某解除案涉保险合同。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
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
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
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
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

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
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
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
有权解除合同……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王某在案
涉投保行为发生前在多家保险公
司投保，却在填写电子投保单询问
事项“您是否以被保险人的身份投
保过或正在申请其他保险公司人
寿、健康或意外伤害保险？”时，选
填“否”。上述投保人王某未告知
事项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的保险
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明知的与保险
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属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
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投保人“应当如
实告知”的内容，涉及某保险公司
对投保人投保动机、财务状况及健
康状况的判断，是足以影响保险人
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
费率的因素。

王某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已
在《电子投保书》《新契约电子回访
函》上签字确认。王某实施案涉投
保行为时，其未如实告知已投保其
他家保险公司的事实的行为确属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
六条规定的“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
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

务”。王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某保
险公司在案涉保险合同订立时已知
其在其他保险公司购买过健康险或
者重疾险的事实，故某保险公司行
使保险人解除权并无不当。

综上，应驳回王某请求某保险
公司支付保险金的诉讼请求。

关于王某主张其填写保单时某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未引导王某如实
填写。法院认为，王某作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投保询问事项已填
写完毕且其本人承诺真实，其未如
实告知的询问事项亦非直接关联保
险合同免责条款，且本案所涉关于
历史投保行为的询问事项的表述不
存在难以理解或歧义可能，王某既
已签字确认《电子投保单》信息，则
某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以口头
方式完成全部事项询问，不影响王
某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如实告
知义务的承担，故对于王某的该项
主张，法院难以采纳。

综上，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王某
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投保人在签订保险
合同时，应认真仔细阅读“如实告
知”“责任免除”等条款，如实向保
险公司申报自身的健康状况，详细
了解免赔情形，避免购买的保险

“不保险”。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
民二庭副庭长赵爽审理了一起因宠
物受伤而引发的案件。

原告牵着心爱的宠物犬在二道
区某路口交会处的路边石上遛弯
时，面前突然蹿出一只猫，因受到
惊吓，宠物犬挣脱牵引绳后跑到机
动车道内。恰巧遇被告驾驶小型
普通客车驶来，车辆左侧前轮将宠
物犬轧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双方
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此
次事故属于交通意外，各方均无责
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将宠物犬送
往宠物医院救治，共花费医疗费1.2
万余元，因双方协商赔偿未果，原
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宠物犬
的医疗费及后续疗养费 1.5 万余
元。

法官分析：宠物属于饲养人的

财产，本案应适用财产损害赔偿的
一般责任原则予以认定。由此，本
案的争议焦点即被告是否存在过
错。

根据庭审调查及双方陈述可以
认定，案涉宠物犬受到猫的惊吓后
挣脱原告手中的牵引绳，突然跑到
机动车道内，导致此次事故的发
生。而被告正常驾驶车辆，并无违
法驾驶行为，宠物犬突然从停靠路
边的车辆空隙蹿出，此情况超越了
机动车驾驶人员能够提前观察或
者预判的范围，综上，可以判定被
告不具备主观上的故意。虽然宠
物犬受伤确系被告开车所为，但本
起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亦属于交
通意外，根据过错责任原则，被告
不具备过错，故被告不应承担赔偿
责任。

本案判决后，原告不服提出上
诉，二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查明及
对案件相关情况进行分析评判，认
定原审判决裁判结果并无不当，故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
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权益造成损害
的，应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
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应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宠物主人无法举证证明
机动车驾驶人存在过错，故机动车
驾驶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在此提醒
饲养宠物的主人们，如发生未尽到
看护义务而引发的侵权责任案件，
无论是宠物受伤还是宠物致他人受
伤，后果均需由饲养动物的管理人
承担。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3月11日是农历二月
初二，甲辰龙年“龙抬头”，

“齐奋进·跃龙门”2024吉
林剪纸展在长春德苑开展。

本次展览汇集省内60
余位剪纸艺术家和剪纸爱
好者的92件(组)剪纸作品，
聚焦龙元素，融合地域特
色，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以民间艺术形式
展现新时代新征程奋勇向
前的进取精神。

一张薄纸、一把剪刀，
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作品便
呈现出来……展出作品既
有宇航员、火箭、飞机、高
楼等现代元素，又有祥云、
中国结、灯笼等传统文化
元素，将现代与传统结合，
创意独特、技法精湛，充分
展现了剪纸艺术家、爱好
者们不同的见解与审美情
趣。

展览现场，来自吉林大
学国际语言学院的6名留
学生正在认真地进行剪纸
创作。“在中国习俗里，二月
二龙抬头，这一天象征着春

天美好的开始。”我省剪纸
艺术家李修凤正在向他们
传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剪
纸技艺。来自阿根廷的留
学生汤浩廷说：“通过剪纸，
我了解了很多中国元素，比
如剪纸中的‘双喜’，中国人
结婚的时候都要贴。等我
结婚的时候，我也要做很多

‘双喜’的剪纸给我们国家
的客人，让更多人体验中国
文化。”“我的这幅作品叫
《吉龙与锦鲤的故事》，龙带
着龙珠送给锦鲤，锦鲤把福
字送给龙，他们相互交流，
友好和谐。”越南留学生阮
维田激动地介绍着自己的
作品。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
“强基工程”——文艺助力
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和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
进万家活动之一，由吉林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长春
市朝阳区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长春市朝阳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联合承办。

吉林日报记者 郭悦

2024吉林剪纸展在长举办

保险为何不“保险”？如实告知很重要

宠物犬跑到机动车道内被撞伤 司机该不该赔

为进一步维护辖区良好的社会
治安环境，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区分局孟家
桥派出所针对辖区治安特点，依托

“警地融合”工作，联合社区积极发
动辖区群众，组建了社区警务团队，
利用群众业余时间开展巡防活动，
严密防范、全面摸排矛盾纠纷苗头
和不稳定因素，持续提升人民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吹响“平安哨”，守
护“烟火气”。

近日，省公安厅科信处下派孟
家桥派出所民警马千龙联合鞍山路
社区宽城好人志愿服务队开展2024
年第11次“平安社区·爱心巡防”志
愿服务活动，重点巡查辖区内是否
存在安全隐患、电瓶车有无乱停乱
放等现象，并对辖区“九小场所”工
作人员的消防意识、应急反应、消防
器材的实操都认真地进行了检查，
保障辖区内消防安全。社区警务团
队巡查时，还对辖区群众开展防诈、

防盗等安全宣传活动，进一步筑牢
了辖区群众安全意识。

当警务团队走过大街小巷时，
群众纷纷表示，“心里很踏实，我们
要给他们点个赞！”孟家桥派出所通
过联合辖区群众开展巡查活动，进

一步强化了辖区安全局面，增强了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既保护了居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为辖区营造良
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奠定了坚实基
础。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区分局孟家桥派出所

建社区警务队 做群众“守夜人”

社区警务团队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警方供图

3月11日，长春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新区大队大队
长于爱民、中队长王灥和教
导员杨朔到长春新区爱乐
信幼儿园门口进行了早高
峰实地勘察，详细了解了
上、下学时间段应化新路拥
堵情况，新区交警大队、爱
乐信幼儿园双方联动，共同
商讨、解决早晚高峰拥堵和
改善建议。

幼儿园园长表示，希望
能在幼儿园附近增设交通
标识、安装减速带，上、下学
时间段增派警力进行疏
导。于爱民大队长根据园
长提出的建议和诉求一一
进行解答，一是指派秩序部

门立即向上级机关上报需
要增设的标识标牌情况，并
尽快安装减速带；二是指派
辖区中队在早晚高峰时间
段增派巡逻警力，疏堵保
畅，保证孩子们的出行安
全；三是希望幼儿园可以通
过家园沟通方式，听取家长
的建议和意见，将问题及时
反馈给交警队，体现出了解
决幼儿园门前拥堵的决心
和力度。

幼儿园表示，日后会全
力配合交警队的工作，为了
孩子们每天都能在一个安
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下走进
幼儿园而加油努力。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交警幼儿园联动
共同商讨治理良策

近日，长春市公安局长
春新区分局前进大街派出
所社区民警宋艺天、付一晴
前往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开展了法治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集交通安全、反网
络谣言及反诈宣传于一体，
旨在提升广大师生的法治
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共同
筑起校园安全的铜墙铁壁。

活动中，民警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结合案例，向同学
们介绍了当前社会上常见
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及防
范措施，让学生们通过实例
深入了解电信网络诈骗的
险恶，并学会如何在日常生
活中识破骗局，保护自己的
生命财产安全。

民警还向学生们普及
了交通安全知识，讲解了安
全过马路、正确佩戴安全头
盔等知识，进一步提升广大
师生的交通安全意识。民
警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
向同学们讲解造成事故的
原因及“一盔一带”的重要
性，帮助同学们知危险、会
避险。

除此之外，民警还就防
范网络谣言和信息诈骗进
行了详细的讲解，通过真实
案例向同学们揭示了网络
谣言的危害和误导性，提醒
大家在信息传播和接受过
程中要保持理性思考，不
轻信和不传播谣言信息。
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
浅，学到了保护自己、保护
他人的安全知识，也期待
更多这样的法治宣传活动
能够走进校园，为青少年
的健康成长和社会安定作
出积极贡献。通过此次宣
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在
校师生对电信诈骗、交通
安全、网络谣言的防范意
识，为师生营造了安全和
谐的学习环境。

下一步，前进大街派出
所将持续开展法治进校园
活动，增强青少年辨别是非
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倡导
学校、家庭、社会共同织密
在校学生保护网，为创建平
安校园提供法治力量和法
治保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开展交通安全、反网络谣言及反诈宣传
民警为高校筑起安全防线


